关于2027届毕业生奉浦校区搬迁至中山西路校区的租车比价需求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7届大三学生奉浦校区至中山西路校区搬迁租车服务项目

2.项目内容：根据校方指定的时间、地点及路线，提供安全、准时的客运服务，完成约1050名（以实际统计表为准）学生及随车行李的搬迁运输工作。

3.服务期限：2026年6月20日、6月21日，共2天。

4.预算金额：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8.4万元（大写：捌万肆仟元整），为最高限价。

5.报价方式：本项目采用单价报价方式。供应商须按附件《报价表》格式，报出47-50座大客车每车次的综合单价。该单价应为包含司机、燃油、路桥、保险、税金等所有费用的全包价。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用车次 × 中标单价计算，但总结算金额不得超过预算金额8.4万元。

6.车次测算依据：本需求预估总车次为56次，该数据根据各学院预计搬迁人数、宿舍分布及47座客车核载量（按约20人/车，预留行李空间）测算得出。结算时，校方有权根据实际乘车人数对各学院用车数量进行±10%的调整，供应商应予以配合。

（二）合格比价公司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合格的比价公司除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责任，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有固定经营场所。
2.具有上海市道路运政管理机构核发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明确包含“市内包车客运”或“市际包车客运”；

3.未被“信用中国网（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cr/list）”列入不诚信单位和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其他要求：
（1）车辆要求：
a.投入服务的所有车辆必须为供应商名下自有车辆，或提供长期租赁合同及产权证明。
b.车辆初始登记日期须在6年以内（以行驶证为准），总行驶里程不超过30万公里。
c.车型统一为47-50座大型客车，车况良好，内饰整洁，空调、座椅等功能正常。
d.车辆在服务开始前必须通过当年度公安交管部门的年检，并随车携带有效期内的安全检测报告。
保险要求：

a.每辆车须投保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150万元）。
b.每辆车须投保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每座保额不低于60万元。
c.供应商须提供上述保险保单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驾驶员要求：
a.驾驶员须持有A1驾驶证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且均在有效期内。
b.驾驶员年龄不得超过63周岁。
c.驾驶员须具有5年以上大客车驾驶经验，且3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d.学校有权要求更换服务态度不佳或不适合本项目的驾驶员。
10、附公司简介、服务承诺书、安全承诺书及报价表。

6.响应文件要求：供应商须提供公司简介、服务承诺书、安全承诺书、按附件格式填报的报价表及上述所有资格要求的证明文件。
（三）服务执行与现场管理要求

1.车辆与人员配置：供应商须为本项目指派一名项目负责人和一名现场总调度，在服务期间全程驻守奉浦校区发车现场，负责协调司机、调配车辆、处理突发状况。

2.车辆停放与等候：所有参运车辆须根据校方要求，在指定时间前到达奉浦校区指定区域等候，并按顺序依次进入各宿舍楼下装车。

3.发车规则：车辆满员或行李装车完毕后听从现场调度发车，不严格执行固定发车时刻。中山西路校区下客点车辆即停即走，返回奉浦校区后听从现场调度再次安排。

4.行李运输标准：每辆车在核载人数基础上，须提供不小于3-5立方米的行李存放空间（可通过预留座位或开放行李舱实现）。供应商有义务提醒和协助学生规范码放行李

5.2027届大三学生搬迁车次、人数预估统计表

	日期
	学院
	搬迁人数
	预计用车数量
	预计装车时间
	学生分布
	车辆安排

	6月20日（星期六）

6月20日（星期六）


	酒店
	122
	6
	7:00
	4号楼67人

7、8号楼55人


	4号楼3辆

7、8号楼3辆



	
	艺术
	140
	7+1
	7:30
	4、5号楼94人

16号楼46人
	4、5号楼5辆

16号楼3辆



	
	信息
	220
	11
	10：00
	1、4、5号楼102人
15号楼18人

8、9号楼26人
11号楼73人
16号楼1人

	1、4、5号楼5辆

15号楼1辆

8、9号楼1辆
11号楼4辆

	
	文法
	96
	5
	10:00
	1、6号楼72人
8、16号楼24人



	1、6号楼4辆

8、16号楼1辆



	6月21日（周日）
	管理
	179
	9+1
	7:00
	1、2、4、5、6号楼73人

15号楼52人
7、8号楼32人
16号楼21人

	1-6号楼4辆

15号楼3辆

7、8号楼2辆

16号楼1辆

	
	商经
	193
	10
	7:30
	
1、4、6号楼134人
7号楼34人

16号楼25人
	1、4、6号楼7辆

7号楼2辆
16号楼1辆

	
	外语
	100
	5+1
	10:00
	5号楼71人

16号楼29人


	5号楼4辆

16号楼2辆


说明：表内用车数量按“每车乘坐不超过20名学生并满载行李”进行预估，备3车次，结算以实际车次为准。

（四）验收标准

1.所有预定车次均按校方要求的时间、地点、路线安全准点完成运输任务。

2.运输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学生人身、财产安全事故。

3.无有效投诉，学生满意度良好。

4.供应商提供的车辆、驾驶员及其资质证明文件均真实有效，与投标承诺一致。

 （五）付款方式

1. 项目全部服务完成且根据校方现场人员签字的实际出车单据确认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向校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2.校方在收到发票后的30个工作日内，按实际使用车次×中标单价的金额，一次性支付全部服务费用，但总结算金额不超过预算金额8.4万元。  

（六）违约责任

1.车辆故障或未到：若供应商提供的车辆发生故障或未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导致单个车次延误超过30分钟，校方有权扣减该车次费用的10%；延误超过1小时，校方有权取消该车次并另行租车，所产生的一切额外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安全事故：若因供应商车辆状况、驾驶员违章或操作不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或人身、财产损害的，供应商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赔偿费用。

3.资质造假：若发现供应商提供的车辆或驾驶员资质文件造假，校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拒绝支付任何费用，并追究法律责任。

（七）不可抗力

因台风、暴雨、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或政府行为、疫情管控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服务无法按时进行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受影响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提供相应证明。双方应友好协商，将服务延期进行或取消服务。

